
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

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

源头超限超载办法

（2023 年 1 月 16 日省政府令第 301 号公布）

第一条 为了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行为，维护道

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

（以下简称“源头治超”）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源头治超工作应当坚持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源头

治理、属地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源头治超工作，

将源头治超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，完善责任倒查机制，

所需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的道路货

物运输源头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源头单位”）向社会公示，并定期

更新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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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做好源头治超工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县级人民政

府公示的源头单位的治超工作进行监督管理,对源头单位的违法

超限超载行为进行查处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公安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等部

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源头治超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源头治超有关规定的

行为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，接

受社会监督，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源头治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

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信息

化手段建立和完善源头治超信息管理平台，提高科技治超能力。

第九条 源头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明确工作职责；

（二）对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考核；

（三）完善车辆装载配载登记和货物装载单存档等制度；

（四）按照规定装载、计重、开票、登记，出具货物装载单；

（五）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称重设施和信息监控设施；

（六）将货物装载单、监控视频等数据实时传输至源头治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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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管理平台；

（七）及时处置源头治超隐患，并向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报告。

前款规定的货物装载单应当记载源头单位名称、车辆号牌号

码、车货总重、货物种类、出场时间等基本信息。

第十条 源头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；

（二）为无牌无证、证照不全、非法改装的车辆装载配载；

（三）为超限超载车辆提供虚假装载配载证明；

（四）篡改、隐瞒、销毁源头治超数据、信息；

（五）拒绝、阻碍源头治超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一条 源头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装载、计重、

开票、登记，不得违法放行超限超载车辆。

第十二条 鼓励通过网络货运平台开展道路货物运输业务。

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当遵守车辆装载的要求，不得指使或者强

令要求实际承运人超限超载运输。

第十三条 货运车辆驾驶人应当拒绝违法超限超载运输，随

车携带货物装载单并配合查验。

第十四条 源头治超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书面记录检查的时间、

地点、内容、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，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

单位的相关负责人签字；被检查单位拒绝签字的，检查人员应当

将情况记录在案，并向主管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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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源头治超

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情形的，应当移送有关部门：

（一）源头单位无证照经营的；

（二）源头单位称重设备未经强制检定的；

（三）源头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，情

节严重的；

（四）货物运输车辆超过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化学品的；

（五）货物运输车辆无牌无证、证照不全或者非法改装的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移送情况报告

本级人民政府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源头

单位的违法超限超载等失信行为信息推送至省信用信息共享平

台，通过信用中国（山西）网站向社会公开，依法依规开展联合

惩戒。

第十七条 源头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规定超限超载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一千元

罚款。

源头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超限超载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千元

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源头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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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九条 货运车辆驾驶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超限超

载运输，未携带或者不配合查验货物装载单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源头单位是指煤炭、钢材、水泥、砂

石、商品车等货物集散地以及货运站等场所的经营人、管理人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8 年 5

月 30 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山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

超载暂行办法》（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2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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